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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汕尾市 2024 年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（“大

专项+任务清单”）项目入库征集

申报指南

根据《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开展 2024 年省科技创新

战略专项市县科技创新支撑（“大专项+任务清单”）项目

入库工作的通知》（粤科函资字〔2023〕981 号）和《汕尾

市 2024 年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（“大专项+任务清单”）项

目入库征集工作方案》工作部署和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我

局编制了《汕尾市 2024 年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（“大专项+

任务清单”）项目入库征集申报指南》。专项如下：

一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

（一）提升区域创新能力，推动创新主体提质增效（专

题编号:0101）

1.支持方向

围绕我市电力能源、新能源汽车、海洋牧场、电子信息

等重点产业发展需要，鼓励开展产业相关关键技术研发。支

持各类创新主体提升自主创新能力，激活创新主体创新发展

的内生动力，促进传统产业优化和转型升级，服务全市经济

社会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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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支持对象

申报主体：在我市辖区内登记注册并具备高新技术企业

资质的企业；央属、省属国有企业在我市设立的具有独立法

人的子公司；市属国有企业；省实验室。

3.申报要求

（1）申报单位经营情况正常，近三年内无发生重大违

法经营行为，无发生重大安全事故，无发生重大违法事件；

（2）项目负责人必须具备副高以上（含副高）技术

职称；

（3）项目实施期内，新增申请Ⅰ类知识产权 2 项或Ⅱ

类知识产权 6 项以上，企业营业收入增长 10%以上，税收缴

纳增长 10%以上；

（4）项目实施期内，引进（含柔性引进）各类专业技

术人才（本科学历以上，或中级职称以上）10 名以上；

（5）项目实施期内，企业申报单位自筹资金用于配套

财政项目资金的比例不低于 1:1；

（6）同一项目负责人承担在研市级及以上科技项目

超过 2 项（含 2 项）的，原则上不能申报；

（7）严禁同一项目通过变换名称等方式进行多头申报，

否则，一经发现，取消申报资格，并按违反科研诚信管理的

有关规定处理。

4.资助方式、强度与执行周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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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取事前立项无偿资助方式择优支持。入库若干项目，

资助强度为 100 万元/项，项目执行周期为 2 年。

（二）培育和提升高新区核心竞争力（专题编号:0102）

1.支持方向

围绕高新区高质量发展，以补充和完善我市省级高新区

高端创新资源为目标，支持高新区国家火炬特色产业基地建

设，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，推动高新技术企业树标提质，

培育一批科技型中小型企业，引进和培养一批高层次人才，

建设高水平科技孵化育成载体、新型研发机构等创新平台，

进一步完善高新区体制机制建设。着眼高新区优势特色产

业，鼓励支持园区龙头企业引进省内高校、科研院所等科技

成果，在本地落地产业化，提升高新区核心竞争力。

2.支持对象

申报主体应是在我市省级高新区区域内登记注册的企

事业单位、科研院所、省级高新区管理主体等。

3.申报要求

（1）申报单位经营情况正常，近三年内无发生重大违

法经营行为，无发生重大安全事故，无发生重大违法事件；

（2）项目负责人必须具备副高以上（含副高）技术

职称；

（3）项目实施期内，建设高新区国家火炬特色产业基

地 1 家，或者建设高水平科技孵化育成载体、新型研发机构



4

等创新平台 1 家，或者引进 1 项以上（含 1 项）科技成果落

地产业化；

（4）项目实施期内，申报国家火炬特色产业基地或创

新平台建设类的，相关基地或平台需获得有关部门的资质认

定；申报引进科技成果转化类的，企业营业收入需增长 5%

以上，税收缴纳增长 5%以上；

（5）项目实施期内，引进（含柔性引进）各类专业技

术人才（本科学历以上，或中级职称以上）5 名以上；

（6）项目实施期内，企业申报单位自筹资金用于配套

财政项目资金的比例不低于 1:1；

（7）同一项目负责人承担在研市级及以上科技项目

超过 2 项（含 2 项）的，原则上不能申报；

（8）严禁同一项目通过变换名称等方式进行多头申报，

否则，一经发现，取消申报资格，并按违反科研诚信管理的

有关规定处理。

4.资助方式、强度与执行周期

采取事前立项无偿资助方式择优支持。入库若干项目，

资助强度为 50 万元/项，项目执行周期为 2 年。

（三）引进重大科技创新资源，提升创新能力（专题编

号:0103）

1.支持方向

加快推进“百千万工程”科技要素配置一体化，鼓励

省内高校科研院所在我市布局设立公共服务平台，聚集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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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、科技成果。建设集“前沿技术研发、人才引进与培养、

项目孵化、科技成果转化、产业培育”于一体的多产业生态

体系的产业公共创新服务平台，以服务中小企业，解决制约

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，促进传统产业优化和转型升级为目

的，打造粤东前沿技术创新中心、技术成果转化高地和高端

人才培养基地。

2.支持对象

申报主体应是在汕尾市设立分支机构的国家、省属事业

单位。

3.申报要求

（1）申报单位经营情况正常，近三年内无发生重大违

法经营行为，无发生重大安全事故，无发生重大违法事件；

（2）项目负责人必须具备正高以上（含正高）技术职

称；

（3）项目实施期内，创建产业公共创新服务平台 1 家，

新增申请Ⅰ类知识产权 4 项或Ⅱ类知识产权 12 项以上；

（4）项目实施期内，引进（含柔性引进）各类专业技

术人才（本科学历以上，或中级职称以上）20 名以上；

（5）同一项目负责人承担在研市级及以上科技项目

超过 2 项（含 2 项）的，原则上不能申报；

（6）严禁同一项目通过变换名称等方式进行多头申报，

否则，一经发现，取消申报资格，并按违反科研诚信管理的

有关规定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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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资助方式、强度与执行周期

采取事前立项无偿资助方式择优支持。入库若干项目，

资助强度为 200 万元/项，项目执行周期为 2 年。

（四）科技支撑产业发展（专题编号:0104）

1.支持方向

支持我市省实验室、高校、科研院所等科研平台，围绕

我市海洋经济发展需求，开展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产业关键技

术研发，提升我市海洋工程科技创新能力；聚焦海洋生物资

源开发、海洋生态环境保护，开展近海海洋生态资源调查和

海岸带环境监测，为海洋经济产业提供风险评估，为海岸环

境治理、海域使用等提供科学指引和技术支撑。

2.支持对象

申报主体应是在我市辖区内建设的省实验室，或在汕尾

市设立分支机构（或校区）的国家、省属事业单位。

3.申报要求

（1）申报单位经营情况正常，近三年内无发生重大违

法经营行为，无发生重大安全事故，无发生重大违法事件；

（2）项目负责人必须具备正高以上（含正高）技术职

称；

（3）项目实施期内，申报单位须新增申请Ⅰ类知识产

权 2 项或Ⅱ类知识产权 6 项以上；

（4）项目实施期内，引进（含柔性引进）各类专业技

术人才（本科学历以上，或中级职称以上）10 名以上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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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同一项目负责人承担在研市级及以上科技项目

超过 2 项（含 2 项）的，原则上不能申报；

（6）严禁同一项目通过变换名称等方式进行多头申报，

否则，一经发现，取消申报资格，并按违反科研诚信管理的

有关规定处理。

4.资助方式、强度与执行周期

采取事前立项无偿资助方式择优支持。入库若干项目，

资助强度为 100 万元/项，项目执行周期为 2 年。

二、乡村振兴战略专项

（一）支持科技支撑乡村振兴发展（专题编号:0201）

1.支持方向

按照《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印发<广东省科技支撑“百

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”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实施方

案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粤科农字〔2023〕116 号）和《关于

全面推进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”促进城乡区域协

调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汕尾办发〔2023〕2 号）有关要求，围

绕我市县域经济发展需求，支持我市企事业单位开展科技成

果转化和技术培训，对本地区产业发展、具有良好的带动和

示范效应，形成我市县域经济新增长点。

2.支持对象

申报主体应是在我市辖区内的企事业单位（企业应具备

高新技术企业或科技型中小企业资格）。

3.申报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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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申报单位经营情况正常，近三年内无发生重大违

法经营行为，无发生重大安全事故，无发生重大违法事件；

（2）项目负责人必须具备副高以上（含副高）技术职

称；

（3）项目实施期内，促进 1 项以上（含 1 项）科技成

果转化落地，企业营业收入增长 5%以上；

（4）项目实施期内，开展技术宣传、技术培训等活动 8

场次以上；

（5）项目实施期内，引进（含柔性引进）各类专业技

术人才（本科学历以上，或中级职称以上）5 名以上；

（6）项目实施期内，企业申报单位自筹资金用于配套

财政项目资金的比例不低于 1:1；

（7）同一项目负责人承担在研市级及以上科技项目

超过 2 项（含 2 项）的，原则上不能申报；

（8）严禁同一项目通过变换名称等方式进行多头申报，

否则，一经发现，取消申报资格，并按违反科研诚信管理的

有关规定处理。

4.资助方式、强度与执行周期

采取事前立项无偿资助方式择优支持。入库若干项目，

资助强度为 50 万元/项，项目执行周期为 2 年。

（二）提升市属科研单位创新能力（专题编号:0202）

1.支持方向

进一步打造高层次人才集聚高地，努力提升我市科研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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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支撑力量，建设集品种选育、土壤改良、植保、农产品

检测、作物栽培、水产、畜禽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技术服务的

技术创新中心。聚焦强降雨致灾的难点、痛点，开展汕尾强

降水模式预报技术研究，建立超高分辨率强降水数值预报系

统，建设强降水监测预警与智能预报应用一体化平台；推进

超高分辨率模式对汕尾强降水预报系统的应用，提高汕尾强

降水数值模式预报水平，减少因强降水带来的经济损失和人

员伤亡，以科技赋能带动汕尾市乡村振兴发展。

2.支持对象

申报主体应是我市区域内登记注册的事业单位。

3.申报要求

（1）申报单位经营情况正常，近三年内无发生重大违

法经营行为，无发生重大安全事故，无发生重大违法事件；

（2）项目负责人必须具备副高以上（含副高）技术职

称；

（3）项目实施期内，建设农业技术创新中心（或强降

水监测预警与智能预报应用一体化平台）1 家，新增申请Ⅰ

类知识产权 1 项或Ⅱ类知识产权 3 项以上；

（4）项目实施期内，引进（含柔性引进）各类专业技

术人才（本科学历以上，或中级职称以上）5 名以上；

（5）同一项目负责人承担在研市级及以上科技项目

超过 2 项（含 2 项）的，原则上不能申报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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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严禁同一项目通过变换名称等方式进行多头申报，

否则，一经发现，取消申报资格，并按违反科研诚信管理的

有关规定处理。

4.资助方式、强度与执行周期

采取事前立项无偿资助方式择优支持。入库若干项目，

资助强度为 50 万元/项，项目执行周期为 2 年。

三、科技服务能力提升专项

（一）市、县（市、区）、省级高新区科技服务能力提

升（专题编号:0301）

1.支持方向

围绕我市科技能力体系建设，推动市、县（市、区）、

省级高新区科技管理部门科技服务能力提升，做好科技统

计、科技政策法规宣传培训、高企培育、科技成果转化、创

新平台建设、科研诚信、科技调研等科技服务工作，不断提

升科技服务能力和水平。

2.支持对象

申报主体应是我市各县（市、区）、汕尾高新区科技管

理部门或下属事业单位，市科技局下属事业单位。

3.申报要求

（1）申报单位经营情况正常，近三年内无发生重大违

法经营行为，无发生重大安全事故，无发生重大违法事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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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项目实施期内，指导帮助企业开展高企认定培育、

科技研发投入统计、科技政策法规宣传培训等科技服务不少

于 60 家（次）；

（3）同一项目负责人承担在研市级及以上科技项目

超过 2 项（含 2 项）的，原则上不能申报；

（4）严禁同一项目通过变换名称等方式进行多头申报，

否则，一经发现，取消申报资格，并按违反科研诚信管理的

有关规定处理。

4.资助方式、强度与执行周期

采取事前立项无偿资助方式择优支持。入库若干项目，

资助强度为 20 万元/项，项目执行周期为 1 年。


